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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是我校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是提高我校

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为促进学报的繁荣发展，进一步提升学报的办刊质量及论文水平，推动学报

向更高层次发展，也为了吸引高质量的学术稿件，鼓励全校教职工充分利用学报的学术资源，参

照兄弟院校学报的做法，决定从 2008 年起，对在我校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论文并符合下列

情况的本校作者，以及引用我校学报论文的本校作者进行奖励。 

  一、奖励在本刊发表论文的校内作者（本校为第一单位） 

  1.被他人在 SCI，SCIE，EI 论文中引用的，奖励作者每篇每次 80 元；  

  2.被他人在国外其他期刊、国内核心期刊(北大图书馆)和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

信息研究所)引用的，奖励作者每篇每次 50 元； 

  3.被他人在其他期刊上引用的,奖励作者每篇每次 30 元。 

  二、奖励引用本刊论文的校内作者 

  1.在发表的 SCI，SCIE，EI 论文中引用的，奖励引用人每篇每次 80 元； 

  2.在国外其他期刊、国内核心期刊(北大图书馆)和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信息研

究所)中引用的，奖励引用人每篇每次 50 元； 

  3.其他期刊中引用的，奖励引用人每篇每次 30 元。 

  三、几点说明 

  1.所有奖励均发给校内作者；作者多于一人的，由其自行分配。 

  2.一篇论文引用本刊论文超过 3篇，按 3篇计。本刊发表的论文引用本刊的按上述情况 3奖

励。 

  3.每年 6 月份由作者向学报编辑部申报上年度引用和被引用情况，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若

论文作者投稿时是本校在读研究生，由其导师代为负责申报统计。学报编辑部对所有申报材料核

实后，报请学校科技处认定、奖励。 

  4.奖励的期刊都是指公开发行的，不包括论文集、增刊、非法期刊等。 

  5.奖励自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根据学校经费情况,以后奖励额度可作调整。本办法的

解释权归理科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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